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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发起设立文化产业基金的补充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8日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发起设立文化产业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62）,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刚泰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泰影视”）

与国投瑞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国投瑞银资本浙商银行收益一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国投瑞银”）拟共同发起设立文化产业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基金总规模 4亿元人民币，其中刚泰影视作为基金投资人劣后方

出资 1亿元人民币，国投瑞银作为基金投资人优先方出资 3亿元人民币。基金管

理人为鑫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将相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基金财产分配的原则 

1、可供分配收益的构成为本基金收入减去全部应由基金财产承担的税赋和

费用后，可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的收益。A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享有持有份

额金额的每年 7.5%的预期收益，超出 7.5%部分的收益，全部归为 B 类基金份额

持有人所有（B类基金利益）。 

2、A 类基金份额取得日起每年的 3 月 20 日、6 月 20 日、9 月 20 日、12

月 20 日和基金终止日为 A 类基金核算日。本基金存续期限，基金管理人在 A 类

基金核算日后 30个工作日内任一日,按照 A类投资本金预期年化收益率向 A类基

金份额持有人支付预期投资收益。B类基金核算日为基金终止日。基金管理人在

B类基金核算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任一日向 B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基金财产。 

3、基金终止时，若本基金项下的现金财产不足以支付应由基金财产承担的

尚未支付的税费、费用，基金管理人在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一致同意时可变现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财产直至该等税费、费用得到足额支付。 

二、公司在 2016-062号公告“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中披露：“公司全

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影视产业基金，该基金成立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

的规定，可能存在不能满足成立条件而无法成立的风险。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

面临各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风险、信用风险、特

定的投资方法及基金财产所投资的特定投资对象可能引起的特定风险、操作或技

术风险、基金本身面临的风险、相关机构的经营风险等。” 

除上述可能风险外，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电影电视剧项目、文化产业股权投

资以及固定收益类投资。基金投资可能面临下列风险： 

1、投资项目经营风险 

投资项目可能因经营管理不善、市场价格波动等原因导致利润减少、资产价

值降低，从而影响本基金投资利益的实现。 

2、政策风险 

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股权投资价值波动的风险；

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对处置股权投资的收益水平产生影响的风险；投资项

目的经营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市场、技术、竞争、管理、财务等都会导致投

资项目盈利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投资项目股权价值变动的风险。 

当上述风险发生，导致文化产业基金实际收益未达到预期收益时，刚泰影视

所持基金份额将存在损失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6月 20日 


